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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林业局关于 

加强工业原料林采伐管理的通知 

林资发〔2006〕110 号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林业厅(局)，内蒙古、吉林、龙江、大兴安

岭森工(林业)集团公司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林业局，中国林科院： 

    为加强定向培育工业原料用材林(以下简称工业原料林)的采

伐管理，规范工业原料林经营行为，促进工业原料林的有序发展

和合理利用，根据《森林法》、《森林法实施条例》的有关规定

和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》、《国务院批转

国家林业局关于各地区“十一五”期间年森林采伐限额审核意见

的通知》的有关精神，现就加强工业原料林采伐管理有关问题通

知如下：  

    一、认真做好工业原料林的认定落实工作。本通知所称工业

原料林，是特指为供应工业用木质原料而人工营造并定向培育的

森林和林木，具体包括：以木材为原料的加工企业为满足其原料

供给，在区划的商品林地内人工营造的森林和林木；其他组织或

个人按照明确的木质工业原料供应渠道，在区划的商品林地内人

工营造的具有速生树种特性的森林和林木。通过依法流转获得所

有权或经营权的森林或林木，其采伐管理按原森林、林木的林种

属性执行。地方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按照本地区林业生态建设和

产业发展的总体规划和要求，合理确定工业原料林的规模和布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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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级林业主管部门要按照以上规定，在全面调查的基础上，认真

做好本行政区域工业原料林的认定工作，尽快将工业原料林落实

到山头地块，建立资源档案。认定落实结果要报省级林业主管部

门备案。  

    二、科学编制工业原料林经营方案。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积

极指导和帮助工业原料林经营单位和个人，科学编制工业原料林

经营方案。经营工业原料林的国有林业企事业单位，要将工业原

料林经营纳入其森林经营方案编制中，按有关规定经县级以上林

业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；经营工业原料林的木材加工企业和经营

规模达到省级林业主管部门规定标准的其他组织、个人，应单独

编制工业原料林经营方案，其工业原料林经营方案经县级以上林

业主管部门认可备案后实施。对经营规模较小，不具备单独编制

森林经营方案条件的，由县级林业主管部门统一组织，编制县级

工业原料林经营方案或在编制县级森林经营方案中统筹考虑。  

    三、充分保障工业原料林经营者的合法权益。对依法从事工

业原料林经营的单位和个人，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充分尊重经营

者的经营自主权，优先保障其工业原料林采伐限额指标。对已单

独编制经营方案的工业原料林、其主伐年龄依据森林经营方案确

定；对经营规模较小，没有单独编制经营方案的工业原料林，其

主伐年龄由省级林业主管部门分别树种和区域统筹确定。工业原

料林的采伐限额根据批准的森林经营方案制定，在一个采伐限额

执行期内，工业原料林采伐限额和木材生产计划当年有节余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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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省级林业主管部门认定后可结转到以后各年度使用；因经营方

案调整或自然灾害等特殊原因导致工业原料林采伐限额不足的，

由省级林业主管部门在其预留的采伐限额中调剂解决。  

    四、依法加强工业原料林的采伐管理。工业原料林的采伐限

额和木材生产计划实行单列管理，不得用于采伐其他森林、林木。

采伐工业原料林应当进行伐区调查设计。负责核发林木采伐许可

证的林业主管部门在接到采伐工业原料林的申请后，应当在法定

时间内做出行政许可决定，并在林木采伐许可证上注明“工业原

料林”。同时，要单独建立工业原料林林木采伐许可证发放台账，

实行单独统计。  

    五、切实加强工业原料林经营利用的环境管理。工业原料林

经营单位和个人应当在批准的规划内，选择立地条件良好、坡度

平缓的区域营造工业原料林，并采取防止水土流失和水质污染等

措施，合理配置主伐伐区，避免对生态系统、区域生态状况和林

区景观造成破坏。实施皆伐作业时，对坡度大于 10 度的坡底，河

流两岸、小溪两侧、公路两旁和居民区周围，必须保留宽度不低

于 10 米的林带，保留的林带在伐区更新郁闭后可以申请采伐。采

伐工业原料林应尽量减少对林地生产力的影响，树皮、枝条、树

叶等剩余物应尽量返还林地。  

    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林业主管部门可依据本通知的规定，

制定具体实施办法。 

二 OO 六年六月八日 


